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諸羅公義 桃城關懷

嘉義執鑑

我於民國67年7月畢業於嘉義東石高

中普通科，已婚，育有一對子女。77年

參加「司法特考丙等書記官考試」及格，

分發至台灣嘉義地方法院檢察署服務，開

啟了一生公職的生涯。83年請調嘉義市政

府任職調解委員會秘書職務，88年參加

「八十八年中央暨地方機關公務人員升等

考試」獲得及格。88年8月6日再請調台灣

嘉義地方法院書記官辦理民事執行業務。

90年法務部行政執行署成立，經甄選及格奉派執行書記官，於90年1月9日報到，91年8月

16日轉調秘書室專員乙職直至退休。

90年在當時的嘉義行政執行處是擔任執行書記官，核心業務為執行業務。主要工作的重點

為案件之審閱、執行命令之核發、動產及不動產之拍賣，內容相當的繁複和瑣碎，單靠個人能

力執行困難重重，所以必須藉助行政助理執行非涉及公權力的事項，才能讓工作順利進行。由

於個人曾經歷民事執行相關業務，有了這

方面的歷練和經驗，在業務上還能得心應

手，可以和其他同仁討論，提供一些淺

見。

91年8月份轉調專員乙職，核心業務

為秘書室業務。主要工作的重點係研考

和分案室，內容包括為民服務、收發室及

執行公文之簽辦處理等，其中執行公文簽

辦部分，因個人曾在執行單位做過，所以

在觀念上比較明確，業務執行時不會太困

難。總之，一切工作只要專心去做，就會

順利。

驀 回首
然

充實人生閱歷 作為公務生涯句點

◆ （受訪者為法務部行政執行署嘉義分署前秘書室專員 陳明顯

/訪談人及整理 葛邦義）

▲升等考試及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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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走過的黃金歲月

本人公務生涯，曾在不同屬性的機關任職，所經辦

過的業務性質也有所不同，在工作的歷練上，學習了很

多，對於個人專業知識的提昇，受益匪淺。102年3月12

日公務生涯任職滿30年，而獲頒行政院壹等服務獎章的

殊榮，在個人的公職生涯添增一份光榮。

103年3月4日退休離開公職後，回到家鄉－嘉義縣

六腳鄉擔任社區發展協進會總幹事，把公職生涯所累積

經驗貢獻鄉里，回饋鄉民。餘暇從事農務工作，藉以怡

情養性，鍛練身體。有更多時間陪伴高齡92歲的母親，

享受親情之樂。

行政執行是延續性的工作，希望嘉義分署能在分署

長及各位同仁的努力下，績效蒸蒸日上，執行業務更上

一層樓。

▲壹等服務獎章證書

▲派令


